個案撮要
投訴布政司署保安科－在邀請機構申請撥款時未有給予足夠的通知時間，未有恰當及仔細地審核撥款申請，以及拒絕答覆有關的查詢
背景

投訴機構是一非牟利的社會服務組織。該機構投訴保安科在處理其申請某項資助計劃(撥款總額達數百萬元)撥款一事上，有失當之處，包括：
(a) 通知時間過於倉促，要求該機構在極短時間內遞交申請﹔
(b) 未有恰當及仔細地審研和評估該機構的申請，以及有關的建議計劃詳情；及
(c) 在該機構查詢申請的處理程序及申請被拒一事時，保安科有關人員拒絕作答。
2.
一九九四年，投訴機構接獲保安科某組（以下簡稱「該組」）通知，表示當局正推行一項資助計劃，為一些對社會有裨益的計劃提供資助，並邀請該機構遞交撥款申請。由於申請機構必須提交申請撥款資助項目的建議計劃，因此，該機構認為保安科把截止申請日期定在九天之後，時間過於倉促，而且不切實際。投訴機構其後提出要求，方才獲准把遞交申請的限期延後兩星期。
3.
投訴機構不滿在遞交申請至有關當局拒絕其申請這六個月期間，該組看來並沒有詳細探究建議計劃詳情。投訴機構不明白的是，既然該組沒有查詢詳情，有關當局又如何能夠恰當地釐定各項申請獲撥款的優先次序？投訴機構懷疑該組在處理撥款申請方面持有「雙重標準」，因為該機構其後在一九九六年再度提交同一項建議計劃，申請另一項資助計劃的撥款時，該組採用了截然不同的處理方法。這次，該組展開了一連串查詢及核實工作，包括進行實地視察，以評估建議計劃是否值得資助。最後，當局決定撥款約115萬元資助這項計劃。
4.
在某一階段，投訴機構的負責人曾嘗試聯絡該組某名人員，查詢該項資助計劃撥款申請的處理情況。可是，他雖然多番查詢，仍得不到答覆，而他提出與該名人員會面的要求，也遭到斷言拒絕。投訴機構認為，如果該名人員能夠以較積極的態度作出回應，解釋該機構申請撥款被拒的原因，則該機構應可及時作出適當的安排和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以使其申請可獲得該項計劃撥款資助。
調查結果
5.
關於(a)點投訴，本署備悉，在這次邀請機構申請撥款的行動中，該組的職責只是邀請有關機構遞交申請，以及為申請編定適當的撥款優先次序，然後呈交有關當局審研。在這次行動中，該組有六星期的時間來完成這項工作。可是，該組在向有關機構發出邀請信前，已花去三星期的時間，只給予九天時間讓有關機構遞交申請，以便將餘下的時間留供該組處理有關申請之用。本署認為，假如該組對時間上的限制能有更高的警覺性，則應會在分配時間方面作出更妥善的安排，提前發信邀請有關機構遞交申請。若是這樣的話，投訴機構也自然毋須要求延長限期。因此，申訴專員認為(a)點投訴是成立的。
6.
關於(b)點投訴，本署備悉，投訴機構曾先後於一九九四年及一九九六年遞交申請書，申請兩項資助計劃的撥款。這兩項資助計劃，無論在規模、資助對象、處理申請程序以至審批準則方面，均有所不同，而該組在審批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也不盡相同。因此，投訴機構遞交同一項建議計劃，申請這兩項資助計劃的撥款，卻發現該組在處理兩宗申請方面程序有所不同，其實並不足為奇。有鑑於此，本署認為，該組並非如投訴機構所指稱，採用雙重的標準。另一方面，據本署所知，該組是訂有一套內部準則，用以衡量建議計劃是否值得資助，並據此而釐定各項申請獲撥款的優先次序。本署亦認同，除直接查詢及實地視察外，該組還可以採用多種不同的方法，以評估申請有關資助計劃撥款各項建議計劃的優劣之處。該組沒有進行實地視察或向投訴機構核實建議計劃詳情，並不足以成為證據，證明該組未有恰當及仔細地評估投訴機構的申請。不過，經審研保安科提供的所有檔案紀錄後，本署發現，所得的資料顯示，該組在比較及分析各項建議計劃優劣之處時，即使未達到過於任意獨斷的地步，也有失諸輕率之嫌。本署認為，該組有需要保存更詳盡的檔案紀錄，以顯示該組是按照明確的準則來比較各項申請，並經全面而仔細地審核有關申請。因此，雖然(b)點投訴並不成立，不過，申訴專員認為，該組明顯是有需要作出改善，保存更詳盡的檔案紀錄，把該組評估和分析所接獲申請，以及釐定各項申請獲撥款優先次序的過程，清楚記錄下來。
7.
關於(c)點投訴，本署信納，當投訴機構的負責人求見有關人員時，該名人員當時確實正出席另一個會議，而翌日她也曾致電投訴機構的負責人，查詢在哪方面可以提供協助。其間，該組其他熟悉投訴機構情況及問題的人員已接待該機構的負責人，並就其所關注的問題提供適當的意見及協助。有鑑於此，申訴專員認為(c)點投訴並不成立。
結論及建議
8.
整體而言，這宗投訴是部分成立。申訴專員建議保安科應考慮擬訂正式及劃一的程序，以更有系統及更明確的分析比較方法，審核申請資助計劃撥款資助的各項建議計劃，以及釐定申請獲撥款的優先次序，並且把有關的審核過程清楚記錄在案。如果適當的話，則應與負責監管該項資助計劃的有關當局協商擬訂。
保安科的回應
9.
保安科大致上同意本報告所載的調查結果及建議，但卻不認同該科在一九九四年釐定資助計劃各項撥款申請的優先次序時，即使未達到過於任意獨斷的地步，也有失諸輕率之嫌這種說法。保安科堅稱，雖則該組未能提供足夠的證明文件，闡釋該組釐定所接獲申請優先次序的理據，但這點未足以成為證據，證明該組在分析有關申請方面任意獨斷、草率行事。
結語
10.
申訴專員欣悉保安科已接納有關改善處理撥款申請程序的建議。關於保安科表示不認同其就該科一九九四年處理資助計劃撥款申請所作的評論一事，申訴專員指出，該組人員在內部通訊中就各項申請應獲編配的優先次序作出建議時，只列出部分申請獲編配所屬優先次序的理由，至於其他申請，卻沒有作出任何解釋。這種不一致的做法，實在叫人難以理解。更令人費解的是，有關人員既然沒有詳細披露建議背後的理據，該組負責作出決定的人員又如何能夠清楚知悉有關人員是基於甚麼準則建議各項申請的優先次序？申訴專員曾邀請保安科就這點作出評論，但該科卻無法作出詳細的解釋，也無法提供任何文件以支持其論點。有鑑於此，申訴專員認為這項調查的結果、結論及建議均應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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